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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单位为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于2021 年12 月入驻玉溪市通海县五金产业园区里山片区，主要业务方向为稀贵金属

信息功能材料、环保材料、高纯材料、电气功能材料及相关合金、化合物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及稀贵金属物料综合回收利用的创新型企业。

本项目利用公司已建闲置厂房（1#、2#及生产厂房）建设铂、铑、钯、铱、钌等

稀贵金属回收利用生产线，通过回转窑火法焙烧、湿法富集、湿法精炼提纯等工序形

成年处理稀贵金属物料2600吨的生产能力。

《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

0〕36号）规定：“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

准的，原则上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等量削减，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

量不恶化；严格区域削减措施要求：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是落实削减措施的责任

主体，应明确削减措施可形成的减排量、出让给本项目的减排量、完成时限，制定

实施计划并做出落实承诺”的要求，编制本方案，以供生态环境部门审查”。

根据《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核算结果，项目废气

关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为：氮氧化物9.61吨/年，挥发性有机物1.31吨/年。鉴于氮氧

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十四五”期间纳入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要求污染

物排放在满足环境质量的前提下，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项目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不

属于云南省“十四五”规划的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号）要求，

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需进行区域等量削减，建设项目对主要污染物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均实行区域等量削减。

需要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排放指标见表1。

表1 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情况

序号 污染物 预计污染物排放量（t/a） 需替代量（t/a）

1 氮氧化物 9.61 9.61

2 挥发性有机物 1.3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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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生态环境厅相关要求，项目减排原则：对新增污染物进行等量削减；替

代来源需来着“十四五”项目，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区域总量调配，确定本项目主

要废气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区域削减来源如下：

1、氮氧化物

（1）替代总量来源

从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产线拆除”中削

减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以满足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

循环利用项目”氮氧化物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要求，总量替代削减情况详见表2。

管辖地 企业地址 企业名称 治理内容 完成时间

易门县
易门工业园区

大椿树片区

云南亚欧瓷

业有限公司

拆除现有年产 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

产线
2024年10月

根据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万平

方米内墙砖生产线项目共有两条生产线，使用二次烧成工艺，即素烧和釉烧，素烧

窑和釉烧窑内均设干燥段，成型的砖胚经联结段先进入干燥段，然后再进入烧成窑，

干燥窑热源采用素烧窑和釉烧窑高温烟气，烧成窑燃料采用煤气发生炉生产的煤气，

主要生产设备包括3台煤气发生炉（2台3.2m双段式、1台3.6m双段式）、2台喷雾干

燥塔（1台4000型、1台5000型）、4条辊道窑（2条素烧窑和2条釉烧窑）。

根据2023年3月玉溪华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区进行的监督性检测数据，经

核算，涉及氮氧化物削减量核算详见表2。

监测位置
监测排放浓

度（mg/m3）

监测排放

速率

（kg/h）

废气量

（m3/h）
运行时间

（h/a）

产业结

构升级

方式

NOx削

减量

（t/a）

本项目

需求量

（t/a）

是否满足

本项目需

求

一线二线喷雾

干燥塔、窑及

烘干废气共用

排气筒废气排

放口

63 3.45 54702 7200 拆除淘

汰
24.8 9.61 满足

注：氮氧化物削减量采用实测法，排放浓度54702Nm³/h×63mg/Nm3 ×24h×300d=24.8t/a。

综上分析可知， 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产

线项目”拆除工程，可满足本项目氮氧化物等量替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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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门县人民政府保障措施

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915304257452602029001Y）于2024年4月

19日完成了注销，削减氮氧化物排放量已交由玉溪市易门县人民政府调配使用，易

门县人民政府已出具承诺说明文件将其中氮氧化物9.7吨用于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的总量替代削减量。

2、挥发性有机物

（1）总量来源

从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实施的“喷雾处理系统改造项目”中削减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总量，以满足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

项目”挥发性有机物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要求，总量替代削减情况详见表4。

管辖地 企业地址 企业名称 治理内容 完成时间

华宁县
华宁县新庄工

业园区

云南蓝天重

工有限公司

VOCs末端治理技术由活性炭吸附改造

为“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2024年11月

根据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该公司主要生产风力发电塔架，生产

规模为200套/年，设置6间喷漆房（使用油漆进行喷涂，年使用量280吨）， 主要对

加工组装合格的风力发电塔架进行喷漆处理，处理工艺为“2套过滤棉+活性炭吸附

+20m高排气筒”，为提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效率，2024年11月实施“喷雾处理系统

改造项目”，建设一套“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设备”，尾气通过一根20m高排

气简排放。

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喷雾处理系统改造项目”已于2024年11月30日前全部

建设完成，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情况详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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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段名

称

产品名

称

原料名

称
工艺名称 规模等级 产污系数 1

整改前治

理设施去

除效率

（%）

整改前挥

发性有机

物排放量

（t/a）

治理设施

升级方式

整改后治

理设施去

除效率

（%）

整改后

挥发性

有机物

排放量

（t/a）

挥发性

有机物

削减量

（t/a）

本项目需

求量

（t/a）

是否满足

本项目需

求

涂装
风力发

电塔架
油漆 喷漆后烘干

（油性漆）
所有规模

121千克/吨-
原料

18（吸附

法）
27.78

由活性炭

吸附改造

为“活性

炭吸附/
脱附+催
化燃烧”

77（吸附/
脱附+催化

燃烧）

7.79 19.99 1.31 满足

注：1.产污系数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35 专用设备制造业行业系数手册》“14涂装”确定。

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11日对“喷雾处理系统改造项目”实施后废气排放口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见表6。

检测项目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mg/m3）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

率（kg/h）
苯排放浓度

（mg/m3）

苯排放速率

（kg/h）
甲苯排放浓度

（mg/m3）

甲苯排放速率

（kg/h）
二甲苯排放浓度

（mg/m3）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2.51 0.07 0.0119 0.0003 0.0426 0.0011 37.58 0.99

挥发性有机

物合计
排放速率为 1.0614kg/h（年生产 300d，24h/d），排放量为 7.642t/a

综上分析可知，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实施的“喷雾处理系统改造项目”可满足本项目挥发性有机物等量替代需求。

（2）华宁县人民政府保障措施

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承诺削减氮挥发性有机物已交由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调配使用，华宁县人民政府已出具承诺说明文件

将其中有机废气1.32吨用于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的总量替代削减量。

综上，本项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削减源均位于玉溪市内，满足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

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号“区域削减措施原则上应与建设项目位于同一地级市或市级行政区域内同一流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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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次寻找的总量替代削减量均满足《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4〕197号）“建设项

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应来源于本五年规划期前建成投运的企事业单位采取

减排措施并稳定达到排放标准后形成的可替代总量指标”要求。

1

氮氧化物减排量核算方法参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

修订）附件2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方法中的“一、产业结构升级：产

业结构升级工程的减排量是指淘汰、取缔、关闭企业或其部分生产设施形成的主要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参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

22年修订）附2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核算方法中的“三、工业VOCs治理（

一）生产工艺过程治理”：工业VOCs治理工程的减排量是指生产工艺过程、废水液

面、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与装载等源项采取工程措施形成的VOCs排放量减少。生产

工艺过程治理是指仅对生产工艺过程采取更换或升级改造VOCs收集、治理设施等措

施，且同期未实施含VOCs产品源头替代。企业实施生产工艺过程治理形成的VOCs

减排量为所涉及的全部实际生产工段的减排量之和。同一企业实施多个源项VOCs治

理，应按源项类型逐一计算，加和得到该企业实施VOCs治理工程形成的VOCs减排

量针对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将企业全生产流程划分或拆分为若干工段；企业VOCs减

排量为各工段减排量之和。除使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

以外，未端治理采用光氧化、光催化、低温等离子等低效技术或低效技术组合的，

原则上不计算其减排量。废气收集过程采用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集气罩或其他简易低

效收集方式的，原则上不计算其减排量。

各削减来源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量核算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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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削减工艺

削减量（t/a） 给予本项目削减量（t/a）

氮氧化物
挥发性

有机物
氮氧化物

挥发性

有机物

云南亚欧瓷业有

限公司

建筑陶瓷制

品制造
拆除淘汰 248 / 9.7 /

云南蓝天重工有

限公司

金属构造制

造

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 19.99 / 1.32

根据计算，出让减排量的单位包括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及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

司2家企业，合计氮氧化物减排量248吨/年、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19.99吨/年，可满足

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氮氧化物9.61吨/年、挥发性有机物1.31吨/年的总量需

求。

区域主要废气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量测算依据充分，测算

方法可落实、可检查、可考核。满足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

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号）“区域削减措施应明确测算

依据、测算方法，确保可落实、可检查、可考核”。

根据玉溪市易门县人民政府2025年3月21日文件，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产线已于2024年10月完成拆除；根据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

2025年2月27日文件，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减排工程已于2024

年11月完成。

上述区域削减量氮氧化物（248吨/年）、挥发性有机物（19.99吨/年）已交由玉

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及玉溪市易门县人民政府调配。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及玉溪

市易门县人民政府将上述削减量中的氮氧化物（9.7吨/年）、挥发性有机物（1.32吨

/年）分配给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本项目建设。

区域削减方案由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

玉溪市易门县人民政府、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共同确认。

各方责任如下：

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责任主体，

编制了《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废气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即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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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明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削减量、削减来源、削减措施、责任主体、

完成时限，将作为附件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提交。同时应积极推动落实区域削减

方案，全部削减措施应在建设项目取得排污许可证前完成。建设项目申领排污许可

证时，应说明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并附具证明材料，对其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未提交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证明材料的，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不予核发排污许可

证。

包括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

2家企业，是落实削减措施的责任主体，已在本项目投产前完成“生产设备及配套环

保设施升级优化”减排工作，减排量已交由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及玉溪市易门县人

民政府管理调配使用，因此责任主体变更为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及玉溪市易门县

人民政府。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玉溪市易门县人民政府上述削减量中的氮氧化

物（9.7吨/年）、挥发性有机物（1.32吨/年）削减量分配给了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支持本项目建设，并承诺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真实有效，未

重复使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后，按承诺监督落实区域削减措施。

即玉溪市人民政府作为项目区域削减来源所在行政区及拟建项

目所在行政区的共同上级人民政府承诺落实相关主体责任，承诺将按照国家现行污

染物总量减排有关规定，认真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落后产能淘汰、落实减排工

程措施，统筹整合现有总量排放指标，推进减排工作，确保完成玉溪市污染物减排

目标任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后，按承诺落实区域削减方案并确保减

排量不重复使用。

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建设性质为

新建。根据《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环

境影像报告书》预测及核算，项目废水全部回用不外排，固废合理处置，项目建成

后全厂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氮氧化物年排放量9.64t/a、挥发性有机物

1.31t/a。结合《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

评〔2020〕36号)的要求，为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本项目的大气污

染物区域削减主要来源于2024年10月已关停(拆除)的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年产

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产线及2024年11月完成的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喷雾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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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改造项目，削减量大于本项目所需指标且仅用于云南弘盛铂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项目，不存在重复使用情况。

综上，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区域削减方案符合《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重点

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号）文件要求。

建设项目申领排污许可证时，应说明区域削减措施落实情况并附具证明材料。

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需说明区域削减方案落实情况，并上传至全国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时，将区域削减方

案落实情况作为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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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门县人民政府关于氮氧化物削减量出让使用的承诺》；

2.《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关于氮氧化物削减量出让使用的承诺》；

3、云南亚欧瓷业有限公司2023年监督性检测报告；

4、《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量出让使用的承诺》；

5、《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关于挥发性有机物削减量出让使用的承诺》；

6、云南蓝天重工有限公司喷雾处理系统改造项目实施后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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